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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概要

　　《高等院校财经类法学类专业系列教材：商法学》是根据教育部《全国高等学校法学专业核心课
程基本要求》的规定，针对大学本科法学专业的教学特点和创新人才培养目标，由长期在高校从事商
法教学和科研工作的老师精心编写而成。

　　《高等院校财经类法学类专业系列教材：商法学》与同类商法学教科书相比较，具有以下特点：
　　一是内容全面系统、覆盖面广。
本书吸收了国内外的优秀学术成果，在理论上具有较强的系统性和概括性，在内容上则反映了商法学
的发展脉络和时代特征。
本书共分九章，全面、系统、科学地阐述了商法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制度，主要包括商法基础理论、个
人独资企业法与合伙企业法律制度、公司法律制度、证券法律制度、票据法律制度、保险法律制度、
破产法律制度、海商法律制度、商事仲裁与诉讼制度等内容。

　　二是体例新颖、突出案例教学。
本书在体例和结构上具有一定新意，突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，以达到理论性、实践性和应用性的有机
统一。
本书每章均设有“本章案例导入”、“本章案例研讨”，在复习思考题中均列有“案例分析”，所有
案例均按照各章节知识点的要求选取，注重理论和实务相衔接，以案说法。
同时，案例选取突出新颖性、真实性和典型性，既注重学习的系统性，又注重知识点的深入浅出、通
俗易懂。

　　三是紧扣国家司法考试。
本书各章在编写中强调紧扣司法考试大纲，以符合法学本科应用型人才培养的需要。
同时，各章均设有“本章近五年司法考试真题链接”栏目，以帮助学生通过真题训练进一步深刻理解
各章内容，尽量做到课堂教学和司法考试训练相结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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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节摘录

版权页：   审查是商事登记程序的第二个阶段。
这是指商事登记主管机关受理申请者的申请后，在法定期限内对申请者提交的申请文件、证件依法进
行审查的活动。
各国立法均要求商事登记主管机关接受商事登记申请后，登记机关工作人员应详尽地记录申请人提供
的申请及各种材料，并在规定的时间内应对其进行审查，经过审查后，登记机关可以依法做出驳回申
请和同意登记的决定。
 登记主管机关决定受理登记申请后，就要对登记申请书及有关文件进行审查，但是登记主管机关应就
何种程度进行审查，在各国立法与学说上存在三种主张。
 1.形式审查主义。
即登记机关只对商事登记申请人提供的商事登记申请材料是否齐全、是否符合法定形式进行审查，至
于所提供的文件、申请登记事项实质上是否客观真实，一般不负审查责任。
商事登记申请材料齐全、符合法定形式的即予以登记。
日本、瑞士、比利时、意大利等国家采取此立法例。
英、美国家也多采用形式审查，在美国许多州规定公司的章程要经公证。
形式审查的优点是简单便捷，效率较高，也方便商事主体；缺点是公信力较弱，即使已经登记注册，
也很难证明其为真实可信的，容易产生商业欺诈行为。
 2.实质审查主义。
即登记机关不仅从形式上审查登记申请书、申请文件是否合法，而且还必须对申请登记事项的真实性
、合法性加以审查。
法国采取此种立法例。
实质性审查一般包括对三个方面的内容审查：一是对申请人资格审查；二是对商事登记申请书及有关
文件、证件审查；三是对商事登记事项的实质要件进行审查。
实质审查的优点是公信力较强。
凡是已经登记之事项，就有证明其真实性的效力，可以防止商业欺诈行为；缺点是登记机关要审查很
长时间，承担较多的工作量，花费极大的人力与物力，实际操作难度较大，效率相对低，延缓商事登
记的进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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